
湖科学通【2026】6号

关于开展 2026 年度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工作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勤工助学是我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实现“三全育人”的有效途径。现启动 2026 年度我

校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岗位申请

（一）申请对象：教学科研单位、管理服务部门、群团组织、

直属单位等校内各部门；

（二）申请流程：

1、有用工需求的单位填报《湖北科技学院勤工助学岗位用

工申请表》（附件 1）交学工处大学生资助中心（教一 1001），

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15 日；（注：纸质版和电子版需同

时提交，电子版：hbustzzzx@163.com）

2、学工处根据学校年度勤工助学预算经费，结合工作实际，

对用工单位申报的勤工助学岗位进行审批，并发布《湖北科技学

院校内勤工助学用工预算通知》（附件 2）。

二、组织报岗

（一）学生报名



1、学工处面向全校学生发布审批的用工单位岗位职数、岗

位职责、招聘条件、用工时间等信息；

2、意向学生向用工单位提交《湖北科技学院勤工助学申请

表》（附件 3）。

（二）选聘上岗

1、用工单位组织选聘，择优录用，并和录用的学生签订《湖

北科技学院校内勤工助学协议书》（附件 4）后，学生上岗工作。

2、用工单位认真做好勤工助学学生考核工作，及时向学工

处大学生资助中心报送《学生酬劳发放表》（附件 5）和《湖北

科技学院学生勤工助学月度考勤表》（附件 6）。

3、学工处大学生资助中心审核发放勤工助学学生酬劳。

三、工作要求

1、勤工助学采取“先定岗、后聘用”的原则，经审批设岗

的勤工助学报酬从学校专项学生资助经费中列支；未经申报审批

不得自行设置岗位。

2、勤工助学岗位需求公布后，各学院要广泛动员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参加，优先考虑学有余力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岗。

3、各用工单位要加强对勤工助学学生的培训、管理与考核，

强化劳动意识，开展技能培训及榜样选树等劳动教育。不得组织

学生参加有毒、有害和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超过学生身体承受能

力、有碍学生身心健康的劳动。

4、各用工单位须指定一名教职工负责勤工助学工作。

5、各用工单位应及时核算勤工助学学生的酬劳和月度考核

表报学工处审批发放，不得拖延。申请和报账时间为 4-6 月、10



-12 月的每月月初，本年度未用完的预算经费不可结转到次年使

用。

联系人：丁老师 联系电话：0715-8144288

附件：

1、《湖北科技学院勤工助学岗位用工申请表》

2、《湖北科技学院校内勤工助学用工预算通知》

3、《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申请表》

4、《湖北科技学院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协议书》

5、《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岗位酬劳发放表》

6、《湖北科技学院勤工助学岗位月度考核表》

学生工作部（处）

2026 年 3 月 3 日



附件 1：

湖北科技学院勤工助学岗位用工申请表

申请部门 申请日期

岗位设置属

性

□新设岗位

□原有岗位
岗位设置类型

□固定岗位

□临时岗位

选聘条件和

基本条件：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

2、

薪酬标准

固定岗位每月工作 20-24 小时，360 元/月；25-29 小时，450 元/

月；30-34 小时，540 元/月；35-40 小时，630 元/月。每月工作

低于 20 小时的临时岗位，按小时计酬，每小时 18 元。

勤工助学经

办人
联系电话

经办人电子

邮箱

申请岗位原

因

岗位名称 岗位人数 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工作内容

合计 共申请 个岗位，拟招录 人。

拟申请经费 元
是否自行招

聘
□是 □否，由学生工作部（处）发布岗位招聘公告

申请部门意

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

（部）处

意见

同意（不同意）设立 个岗位。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湖北科技学院校内勤工助学用工预算通知

：

经贵单位申请，学校统筹预算安排，2026年贵单位学生勤工助学经费预算

总金额为： 元。

同时，为促进学校勤工助学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规范用人单位及上岗学

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提请各用工单位

注意以下事项：

1、用工单位组织开展勤工助学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管理

制度，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和学生的正常学习，原则上学生每周工作不得超过 8
小时，每月不超过 40小时。

2、用工单位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安排学生从事有毒、有害、危险等可能对

人身造成伤害以及超过学生身体承受能力、有碍学生健康的工作。用工单位必须

提供工作所需的各种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保障学生的安全。

3、用工单位有义务指导和监督学生认真履行岗位规定的工作内容，有义务

对学生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技术、岗位要求、劳动纪律、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

育。

4、用工单位选聘勤工助学学生必须安排经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个别特殊岗位需使用非困难学生的应在用工前书面报告经学工处审批同意。用工

前学生需提供《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申请表》，学生与用工单位需签订《湖

北科技学院校内勤工助学协议书》。两份材料需要用工单位申请发放酬劳时连同

酬劳表一并上交学生工作处备案。

5、用工单位向学生支付的报酬由学工处大学生资助中心统一核算发放。发

放标准参考如下：固定岗位每月工作 20-24 小时，360 元/月；25-29 小时，450
元/月；30-34小时，540元/月；35-40小时，630元/月。低于 20小时的临时岗位，

按小时计酬，每小时 18元。各用工单位根据实际工作量合理申报酬劳。

6、用工单位应严格考勤制度，认真做好勤工助学学生考核工作，及时报送

学生劳酬。学工处负责学生勤工助学报酬的审核和发放。一般安排在 4、5、6
月和 10、11、12月月初进行，报账时需向学工处提交《湖北科技学院大学生勤

工助学岗位酬劳表》（电子版、纸质版，纸质版需部门负责人签字、盖单位公章）。

7、勤工助学工作均接受学工处或学工处委派的学工助理检查监督，凡实

际用工与预算或申报有差异的，均不得支付酬劳。

8、未尽和不明事宜请联系学生工作处。电话：0715-8144288

学生工作部（处）

年 月 日



附件 3：
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勤工助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可插入电

子照片打印）

学号
政治

面貌
宿舍地址

学院 班级

联系电话 QQ

身份证

号码

建设银行

账号

个人简介

（特长与技能等）

应聘意向单位

申请理由

可用于勤工助学

的时间

（请在有空余的

具体时间段内注

明）

时间段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学院审核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用工单位

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由申请助学岗位的学生自行在学工处网站上下载填写，报学院同意后交用工单位，

用工单位录用后自行复印留存，原件随用工协议交学工处据此核算报酬。



附件 4：

湖北科技学院学生校内勤工助学协议书

甲方：(用工单位名称)
乙方：(勤工助学受聘学生姓名）

为促进学校勤工助学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规范用人单位及上岗学生的权利

义务关系，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精神，增强岗位意识、纪律观念，提高实践能力。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协议：

一、甲方权利及义务

1、甲方组织开展勤工助学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管理制度，

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为保证乙方学习时间，原则上乙方每周工作不得超过 8
小时，每月不超过 40小时，并须督促乙方不影响学业。

2、甲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安排乙方从事有毒、有害、危险等可能对人身

造成伤害以及超过学生身体承受能力、有碍学生健康的工作。甲方必须为乙方提

供工作所需的各种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保障乙方的安全。

3、甲方有义务指导和监督乙方认真履行岗位规定的工作内容，有义务对乙

方进行岗前培训和安全、技术、岗位要求、劳动纪律、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

4、甲方应严格考勤制度，认真做好勤工助学学生考核工作，及时报送学生

劳酬。

5、用工单位向学生支付的报酬由学工处大学生资助中心统一核算发放。发

放标准参考如下：固定岗位每月工作 20-24 小时，360 元/月；25-29 小时，450
元/月；30-34小时，540元/月；35-40小时，630元/月。低于 20小时的临时岗位，

按小时计酬，每小时 18元。各用工单位根据实际工作量合理申报酬劳。

二、乙方权利及义务

1、乙方应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参加勤工助学工作，不能因此而影响学业。

2、乙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及乙方的相关规章制度、工作规范

和劳动纪律，须服从用工单位的管理和考核，认真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

3、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工作时间和工作要求，不得擅自离岗，不得迟到早

退，否则甲方有权按照勤工助学有关条例和办法进行处罚或解聘。

4、乙方有根据实际工作量和本协议约定的报酬标准按时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三、大学生资助中心保留随时监督乙方工作情况的权利。

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方各持一份，大学生资助中心留存一份备案。协

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5：
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岗位酬劳发放表（2026 年）

单位负责人签名(公

章）：

设岗经办

人
联系方式

上岗

人数

序号 岗位名称
学

院

学

号

姓

名
联系方式

工作内

容

岗位类型

（固定岗或临时

岗）

工作时间
（×月×日-×月×

日）

工作时长（小

时）
实发金额（元）

学生签

字

合计

注：1.用工对象：学校入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用工时长：每周不超过 8小时，每月不超过 40 小时；3.薪资标准：固定岗位每月工

作 20-24 小时，360 元/月；25-29 小时，450 元/月；30-34 小时，540 元/月；35-40 小时，630 元/月。低于 20 小时的临时岗位，按

小时计酬，每小时 18 元；4.扣税标准：单个学生月度累计超过 800，扣税 20%；5.部门经费：总发放费用不能超过年度部门批准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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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湖北科技学院学生勤工助学月度考勤表

工作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姓 名 院 部 班 级

工作岗位 学 号 联系电话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31

工作总时长

用工单位考

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盖章）：

（注：填写每日时间段的工作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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